
低空飞行危险行为

构成哪些犯罪

无人机是目前低空领域应用最广泛的产品，

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eVTOL） 以及小型飞机等

低空载人设备也将陆续被运用到低空交通领域。

但原有刑法条文中针对航空领域的罪名， 主要还

是依据过去的航空产业状态而设定， 在低空经济

发展日新月异的形势下， 对于低空飞行危险行为

如何通过法律加以规制，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

题。

无人机

是否属于“航空器”
顾佳： 我认为对于航空

人员来说， 危险飞行行为可

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 一般来说，航空人员

需要具备资质， 并且接受过

严格的培训， 如果此类人员

故意违背了他的职责而危及

公共安全， 并且是一种紧迫

的现实危险， 就可以将其认

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 即使该航空人员没有

资质但实施了危险飞行的行

为， 也应构成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 以上主要是

从具体危险层面上的论证。

我认为针对抽象危险， 也需

要通过立法或以司法解释的

方式进行规制。 低空飞行员

如果处于醉酒或者吸毒状态

进行飞行， 其危险性并不小

于危险驾驶行为， 因此需要

通过立法对此类行为进行规

制，或者通过司法解释将

其解释为危险驾驶行

为来作入罪评价。

最后， 如果因危

险飞行造成后果，并

且行为人主观上具有

过失的， 则存

在重大飞行事

故罪的适用空

间。

毛 玲 玲 ：

对于从事低空

飞行的职业人

员违反规定危

险 飞 行 的 情

况，我认为，可

以危险犯而不是结果犯的方

式来评价。 重大飞行事故罪

是过失犯， 需要产生实际危

害结果才能追究责任。 而以

危险犯来评价， 在危险飞行

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时，

就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

以危险犯来评价， 是以

刑事追责的方式加强对从事

低空飞行的职业人员的义务

要求。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从

事低空飞行的单位应取得运

营合格证且要根据运营合格

证的要求实施飞行活动，而

相关职业人员， 例如操控无

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的人员应

当符合无可能影响操控行为

的疾病病史、 无吸毒行为记

录等条件， 接受安全操控培

训并经考核合格， 才能取得

相应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

控员执照。 此外，对于操控飞

行活动的行为规范也有具体

的要求。 正如刑法对于道路

交通领域规定了危险驾驶

罪， 对于低空飞行人员的危

险飞行行为， 例如吸毒或者

醉酒之后操作飞行器的，我

认为以危险犯来评价而不是

以过失犯来评价比较合适，

可以根据具体案情考虑适用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 目前，危险驾驶罪仅限于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几种

行为， 如果低空飞行相关业

态发展到一定程度， 要积极

预防低空危险飞行的危害

性， 以抽象危险犯来评价需

要在立法中增设相关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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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低空飞行

安全行为的定性

王虹： 讨论妨害低空飞行安全行

为的定性， 我认为应当建立在对航空

器进行分级分类的基础上。 比如，

eVTOL 是一种可以载人的低空产品，

与传统的航空器的不同点在于起飞的

方式、飞行的高度、可载人规模等方面，

但在保障飞行器本身安全和维护社会安

全、国家安全方面，与传统航空器应当是

一致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为人对飞

行中的 eVTOL 等低空产品中的人员使

用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的，可以考虑适用

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 当然，在适用过程

中， 仍应当严格把握构成暴力危及飞行

安全罪中的“暴力”“飞行中”等几个关键

要素。 另外，也要把因好奇而随意触摸、

挪动或者擅自移动与飞行安全相关的功

能性设备的行为区分开来。 若因乘坐人

员自律程度较低， 不听从机组人员指挥

而发生妨害安全行为， 扰乱机舱秩序

及飞行安全的， 对其进行处罚要结合

具体行为方式和危害后果综合判断。

毛玲玲：我认为危害低空飞行安全的

行为可能有两种，一种就是劫持行为，另一

种是“机闹”行为。 对于劫持行为，可以根据

具体情况适用劫持航空器罪或者其他罪名。

对于低空飞行的“机闹”行为，现行刑法未作

出规定，但可以根据具体案情，通过对刑法

条文的解释来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等罪名进行处理。 因为在空中领域一旦

发生违法犯罪，如果是载人无人机，则可能

机毁人亡， 还可能危及地面人身财产安全，

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即使立法没有明

确规定，仍可以通过解释方式来适用危害公

共安全罪相关罪名，并且在办理案件后加强

法治宣传，预防类似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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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伟：根据目前现有

法律规定和有关实践，我个

人倾向于小型飞机、电动垂

直起降飞行器等低空产品

可以纳入航空器；至于无人

机，根据其具体类型，部分

也可以纳入航空器范围。

一是，依照我国目前相

关立法及参照国际民用航

空组织的相关规定，航空器

的定义是比较宽泛的，即能

够凭借空气动力在大气中

飞行的机器，而上述飞行器

符合该要求。

二是，现有刑法也规定

了涉及航空器的犯罪，可以进

行司法适用，若不认定为航空

器，可能会形成规范漏洞。 相

应的，相关操作人员也可在扩

大解释基础上认定为航空人

员。

但是基于刑法的谦抑性，

我们要关注行为人具体行为

的社会危害性，进而确定是否

进行入罪处理。 所以，我们将

相关低空产品及人员纳入航

空器、航空人员的范畴，但应

以对法益的实质侵害作为入

罪条件，避免扩张刑事处罚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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